
解釋字號 釋字第530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0年10⽉05⽇

解釋爭點 最⾼司法機關就審理事項有規則制訂權？

解釋文 　　憲法第八⼗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，依據法律獨立審

判，不受任何⼲涉，明文揭⽰法官從事審判僅受法律之拘束，不

受其他任何形式之⼲涉；法官之⾝分或職位不因審判之結果⽽受

影響；法官唯本良知，依據法律獨立⾏使審判職權。審判獨立乃

⾃由⺠主憲政秩序權⼒分立與制衡之重要原則，為實現審判獨

立，司法機關應有其⾃主性；本於司法⾃主性，最⾼司法機關就

審理事項並有發布規則之權；⼜基於保障⼈⺠有依法定程序提起

訴訟，受充分⽽有效公平審判之權利，以維護⼈⺠之司法受益

權，最⾼司法機關⾃有司法⾏政監督之權限。司法⾃主性與司法

⾏政監督權之⾏使，均應以維護審判獨立為⽬標，因是最⾼司法

機關於達成上述司法⾏政監督之⽬的範圍內，雖得發布命令，但

不得違反⾸揭審判獨立之原則。最⾼司法機關依司法⾃主性發布

之上開規則，得就審理程序有關之細節性、技術性事項為規定；

本於司法⾏政監督權⽽發布之命令，除司法⾏政事務外，提供相

關法令、有權解釋之資料或司法實務上之⾒解，作為所屬司法機

關⼈員執⾏職務之依據，亦屬法之所許。惟各該命令之內容不得

牴觸法律，非有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亦不得對⼈⺠⾃由權利增加

法律所無之限制；若有涉及審判上之法律⾒解者，法官於審判案

件時，並不受其拘束，業經本院釋字第⼆⼀六號解釋在案。司法

院本於司法⾏政監督權之⾏使所發布之各注意事項及實施要點

等，亦不得有違審判獨立之原則。

　　檢察官偵查刑事案件之檢察事務，依檢察⼀體之原則，檢察

總⻑及檢察⻑有法院組織法第六⼗三條及第六⼗四條所定檢察事

務指令權，是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執⾏職務，係受檢察總⻑或其

所屬檢察⻑之指揮監督，與法官之審判獨立尚屬有間。關於各級

法院檢察署之⾏政監督，依法院組織法第⼀百⼗⼀條第⼀款規

定，法務部部⻑監督各級法院及分院檢察署，從⽽法務部部⻑就

檢察⾏政監督發布命令，以貫徹刑事政策及迅速有效執⾏檢察事

務，亦非法所不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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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憲法第七⼗七條規定：「司法院為最⾼司法機關，掌理⺠

事、刑事、⾏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。」惟依現⾏司法院

組織法規定，司法院設置⼤法官⼗七⼈，審理解釋憲法及統⼀解

釋法令案件，並組成憲法法庭，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；於司

法院之下，設各級法院、⾏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。是司法

院除審理上開事項之⼤法官外，其本⾝僅具最⾼司法⾏政機關之

地位，致使最⾼司法審判機關與最⾼司法⾏政機關分離。為期符

合司法院為最⾼審判機關之制憲本旨，司法院組織法、法院組織

法、⾏政法院組織法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，應⾃本解釋公

布之⽇起⼆年內檢討修正，以副憲政體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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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八⼗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，依據法律獨立審

判，不受任何⼲涉，明文揭⽰法官獨立審判原則，其內容可分職

務獨立性及⾝分獨立性⼆者，前者指法官從事審判僅受法律之拘

束，不受其他任何形式之⼲涉；後者謂法官之⾝分或職位不因審

判之結果⽽受影響。憲法第八⼗⼀條規定法官為終⾝職，非受刑

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之宣告，不得免職，非依法律不得停職、

轉任或減俸，即係本此意旨。審判獨立在保障法官唯本良知，依

據法律獨立⾏使審判職權，為⾃由⺠主憲政秩序權⼒分立與制衡

之重要機制；為實現審判獨立，司法機關應有其⾃主性，其內容

包括法官之獨立、司法⾏政權及規則制定權。其中規則制定權係

指最⾼司法機關得由所屬審判成員就訴訟（或非訟）案件之審理

程序有關技術性、細節性事項制訂規則，以期使訴訟程序公正、

迅速進⾏，達成保障⼈⺠司法受益權之⽬的。⼜⼈⺠之訴訟權為

憲法所保障，國家應確保⼈⺠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受充分⽽

有效公平審判之權利，以維護⼈⺠之司法受益權，最⾼司法機關

對於法官⾃有司法⾏政之監督權。惟司法⾃主權與司法⾏政監督

權之⾏使，均應以維護審判獨立為⽬標，因是最⾼司法機關於達

成上述司法⾏政監督之範圍內，雖得發布命令，但不得違反⾸揭

審判獨立之原則。最⾼司法機關發布司法⾏政監督之命令，除司

法⾏政事務外，提供相關法令、有權解釋之資料或司法實務上之

⾒解，作為所屬司法機關⼈員執⾏職務之依據，亦屬法之所許。

惟各該命令之內容不得牴觸法律，非有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亦不

得對⼈⺠⾃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；如有涉及審判上之法律

⾒解者，法官於審判案件時，並不受其拘束，業經本院釋字第⼆

⼀六號解釋在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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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司法⾏政機關為使⼈⺠之司法受益權獲得充分⽽有效之保

障，對法官之職務於不違反審判獨立原則之範圍內，⾃得為必要

之監督。法官於受理之案件，負有合法、公正、妥速及時處理之

義務，其執⾏職務如有違反，或就職務之執⾏有所懈怠，應依法

促其注意、警告或予以懲處。諸如：裁判適⽤已廢⽌之法令、於

合議庭⾏⾔詞辯論時無正當理由逕⾏退庭致審理程序不能進⾏、

拖延訴訟積案不結及裁判原本之製作有顯著之遲延等等。⾄承審

法官就辦理案件遲未進⾏提出說明，亦屬必要之監督⽅式，與審

判獨立原則無違。對法官之辦案績效、⼯作勤惰等，以⼀定之客

觀標準予以考查，或就法官審判職務以外之司法⾏政事務，例如

參加法院⼯作會報或其他事務性會議等⾏使監督權，均未涉審判

核⼼之範圍，亦無妨害審判獨立問題。

　　依現⾏法制，司法院本於司法⾏政監督權之⾏使，發布「辦

理⺠事訴訟事件應⾏注意事項」、「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

事項」、「⺠事保全程序事件處理要點」、「法院辦理⺠事調解

暨簡易訴訟事件應⾏注意事項」（中華⺠國七⼗九年八⽉⼆⼗⽇

發布，八⼗九年四⽉八⽇因配合修正「辦理⺠事訴訟事件應⾏注

意事項」⽽廢⽌）、「法院辦理⺠事事件證⼈鑑定⼈⽇費旅費及

鑑定費⽀給要點」、「法院適⽤鄉鎮市調解條例應⾏注意事

項」、「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⾏注意事項」、「法院辦理刑

事訴訟案件被告具保責付要點」、「法院辦理刑事訴訟簡易程序

案件應⾏注意事項」、「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」、「法院

辦理重⼤刑事案件速審速結注意事項」、「未繼承登記不動產辦

理強制執⾏聯繫要點」，為各級法院及分院受理⺠、刑訴訟事

件、非訟事件，就有關職務上之事項，發布命令，若僅係促其注

意，俾業務之執⾏臻於適法、妥當及具有效率，避免法官因個⼈

之認知有誤，發⽣偏頗之結果，於未違背法律之規定，對於⼈⺠

權利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範圍內，與憲法⽅無牴觸。各該命令

究竟有無違背本解釋意旨，應隨時檢討修正，以維審判獨立之原

則。⾄司法院發布「家事事件處理辦法」、「各級法院律師閱卷

規則」、「台灣地區⼟地房屋強制執⾏聯繫辦法」，如涉及⼈⺠

權利之限制者，則須有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依據，並應依中央法

規標準法第三條規定之程序發布，乃屬當然。

　　檢察官偵查刑事案件之檢察事務，依檢察⼀體之原則，檢察

總⻑及檢察⻑有法院組織法第六⼗三條所定指揮監督各該署及所

屬檢察署檢察官之權限，同法第六⼗四條復規定檢察總⻑、檢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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⻑得親⾃處理其所指揮監督之檢察官事務，並得將該事務移轉於

所指揮監督之其他檢察官處理之。是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⾏使偵

查權所關之職務，例如實施偵查、提起公訴、實⾏公訴、擔當⾃

訴、執⾏判決等，本於檢察⼀體之原則，在上開規定範圍內，係

受檢察總⻑或其所屬檢察⻑之指揮監督，與法官之審判獨立尚屬

有間。關於各級法院檢察署之⾏政監督，依同法第⼀百⼗⼀條第

⼀款規定，由法務部部⻑監督各級法院及分院檢察署。最⾼法院

檢察署檢察總⻑依同條第⼆款規定，僅監督該檢察署，有關⾏政

監督事項並有同法第⼀百⼗⼆條及第⼀百⼗三條規定之適⽤。⾄

檢察⾏政之監督，法務部部⻑就⾏政監督事項發布注意命令，以

貫徹刑事政策及迅速有效執⾏檢察事務，亦非法所不許。法務部

發布「各級法院檢察署處理刑事案件證⼈鑑定⼈⽇費旅費及鑑定

費⽀給要點」，係本於法務⾏政監督權之⾏使，於符合本解釋意

旨範圍內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　　憲法第七⼗七條規定：「司法院為最⾼司法機關，掌理⺠

事、刑事、⾏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。」惟依現⾏司法院

組織法規定，司法院設⼤法官⼗七⼈，審理解釋憲法及統⼀解釋

法令案件，並組成憲法法庭，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；⾄三⼗

六年三⽉三⼗⼀⽇公布司法院組織法第四條雖規定：「司法院分

設⺠事庭、刑事庭、⾏政裁判庭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。」未及施

⾏，旋於三⼗六年⼗⼆⽉⼆⼗五⽇修正，沿襲訓政時期之司法舊

制，於司法院下設最⾼法院、⾏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。迨

六⼗九年六⽉⼆⼗九⽇修正司法院組織法仍規定司法院設各級法

院、⾏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。是司法院除⼤法官職掌司法

解釋及政黨違憲解散之審理外，其本⾝僅具最⾼司法⾏政機關之

地位，致使最⾼司法審判機關與最⾼司法⾏政機關分離。為期符

合司法院為最⾼審判機關之制憲本旨，司法院組織法、法院組織

法、⾏政法院組織法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，應⾃本解釋公

布之⽇起⼆年內檢討修正，以副憲政體制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劉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　王澤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林永謀　施文森　孫森焱　陳計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華松　董翔⾶　楊慧英　戴東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蘇俊雄　黃越欽　謝在全　

5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

530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及孫⼤法官森焱提出之協
同意⾒書、黃⼤法官越欽提出之不同意⾒書、聲請書
及附件)

530孫⼤法官森焱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530黃⼤法官越欽提出之不同意⾒書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監察院聲請書（補正函）

監察院聲請書

相關法令 憲法第77條(36.01.01)

憲法第80條(36.01.01)

憲法第81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216號解釋

司法院組織法第4條（36.3.31公布，81.11.20修正為
第7條）(36.03.31)

法院組織法第63條、第64條、第111條、第112條、
第113條(90.05.23)

⾏政法院組織法(90.05.23)

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(82.08.04)

辦理⺠事訴訟事件應⾏注意事項(90.08.02)

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(89.04.14)

⺠事保全程序事件處理要點(69.10.27)

法院辦理⺠事調解暨簡易訴訟事件應⾏注意事項
（84.11.14.已廢⽌）

法院辦理⺠事事件證⼈鑑定⼈⽇費旅費及鑑定費⽀給
要點(84.12.08)

法院適⽤鄉鎮市調解條例應⾏注意事項(86.02.14)

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⾏注意事項(90.06.29)

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被告具保責付要點(84.07.31)

法 院 辦 理 刑 事 訴 訟 簡 易 程 序 案 件 應 ⾏ 注 意 事 項
(87.04.02)

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(89.11.08)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313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314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315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286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287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77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80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81&ldate=194701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216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86&ldate=19470331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88&ldate=2001052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90&ldate=2001052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91&ldate=19930804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84&ldate=20010802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93&ldate=20000414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92&ldate=19801027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dat02.aspx?lsid=FL001418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87&ldate=19951208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16&ldate=19970214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64&ldate=20010629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84&ldate=19950731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76&ldate=19980402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872&ldate=20001108&lser=001


 各級

法院檢察署處理刑事案件證⼈鑑定⼈⽇費旅費及鑑定費⽀給要點

法院辦理重⼤刑事案件速審速結注意事項(89.09.06)

未繼承登記不動產辦理強制執⾏聯繫要點(85.02.08已
廢⽌)

家事事件處理辦法(88.02.09)

各級法院律師閱卷規則(70.02.13)

臺灣地區⼟地房屋強制執⾏聯繫辦法(78.08.1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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